
改善新北市出生性別比1差距之評估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目前全國面臨少子化問題，且生育率逐年降低，加上「重男輕女」歧視觀念仍

存所導致的性別篩選與墮胎現象，醫師應懷孕婦女要求進行性別篩檢，或協助懷孕

婦女墮胎，造成男女性別比失衡。再加上國人傳統的重男輕女觀念，使人們在生育

時會透過生殖技術而選擇性的生男孩，如此，國人男女比例的差距勢必拉大，而使

得這些男孩長大後要成家時，適婚的男人比適婚的女人多很多，因而衍生更多的外

籍配偶，造成社會上有相當高比例的外籍配偶，而這些外籍配偶的子女可能產生的

教育、生活適應及其他的問題將需要相當多的財力、物力和人力來解決。另由於懷

孕婦女做性別篩選除了違反自然法則之外，也違背倫理道德，為尊重生命倫理、維

護胎兒權益、縮小出生性別比差距，本文以「近 4年全國與新北市出生性別比資料」

統計指標，觀察新北市近年來出生性別之變化，並將相關數據及分析作為推動性別

平等概念以改善新北市出生性別比差距之評估依據。 

一、性別統計分析：近 4年全國與新北市出生性別比：102、104、105年新北市之出

生性別比均高於全國。 

自然情形下，出生性別比數值應落於 1.06以下，以「近 4年全國與新北市出生

性別比資料」觀察不同年度新北市與全國出生性別比分布情形， 102、104、105 年

新北市之出生性別比(1.085、1.098、1.093)，均高於全國之出生性別比(1.078、1.083、

1.076)(表一)。 

表一 近 4 年全國與新北市出生性別比資料一覽表 

                                                            單位：男嬰活產出生數/女嬰活產出生數 

年度 全國 新北市 

102 1.078 1.085 

103 1.069 1.058 

104 1.083 1.098 

105 1.076 1.093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出生通報系統。 

附  註：自然情形下，出生性別比應≤1.06。 
 

由於新北市之出生性別比均高於全國，故如何縮小出生性別比差距，係市府未

來需持續努力之方向。 

二、促進性別平等之規劃及目標 

(一) 提升大眾對於相關法規及性別平等概念的認知 

根據資料顯示，新北市之出生性別比較全國之數值為高，為避免性別失衡所衍

伸之社會問題，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以下簡稱衛生局)以縮小新北市出生性別比差距為

訴求，擬定縮小出生性別比差距改善計畫，長期而言期望能達成將新北市出生性別

                                                 
1 出生性別比=男嬰活產出生數/女嬰活產出生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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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數≦1.06，短期內則是使數值顯著低於 1.09之目標，共提出兩方案，方案一為「產

檢醫事機構出生性別比輔導」，瞭解接生情況與出生性別比等狀況，輔導醫療院所避

免觸法；方案二為「出生性別比之醫事人員教育訓練或民眾宣導」，宣導法律規範及

性別平等概念，相關方案之規劃可詳表二。 

表二 縮小出生性別比差距改善計畫之提案 

 方案一 方案二 

方案名稱 產檢醫事機構出生性別比輔導 出生性別比之醫事人員教育訓練或民眾

宣導 

方案內容 輔導轄區接生及產檢醫療院所，並瞭解接

生情況與出生性別比等狀況、有無非法執

行性別篩檢業務或不當宣稱提供性別篩

選服務、以及實施人工流產是否符合法

規，一年輔導比率目標值為 75%以上。 

1. 辦理醫事人員相關訓練時，以法規面

宣導醫療從業人員不得從事產前性別

鑑定，更不得以性別差異為由施行人

工流產手術。 

2. 辦理相關宣導講座，於辦理健康促進

活動時，並放置宣導布條加強宣導性

別平等之觀念以及墮胎等倫理道德的

問題。 

3. 一年辦理宣導場次目標值為 15 場以

上。 

考量因素 出生性別比失衡之可能因素之一為性別

篩選，因係由醫療院所端執行，為避免相

關違法情事發生，至院所輔導並查核有其

重要性。 

藉由辦理醫事人員教育訓練、及民眾宣

導，使性別失衡之嚴重性及性別平等之觀

念能較有廣度被傳達予大眾了解。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整理。 
 

(二) 將性別平等觀念推廣至新住民 

截至 106年 6月底，新北市新住

民人口數約達 102,065人2，103、104

年外籍產婦之出生性別比略高於本

國籍產婦(如圖一)，雖然無相關資料

佐證此為性別篩選之結果，但性別平

等觀念之宣導不應分國籍，爰除本國

人民外，衛生局亦針對結婚來臺之新

住民婦女進行生育衛教指導，宣導”

男孩女孩一樣好”及性別平等觀念。 

 

(三) 計畫之執行、評估與監督 

本計畫經會議討論後，決議以方案一及方案二併行，來改善新北市出生性別比

之差距，並由衛生局健管科執行後續計畫，並持續配合衛生福利部少子化及出生性

別指標規劃相關政策。 

                                                 
2 資料來源為內政部戶政司，其中新住民人口數含大陸港澳地區及外籍配偶。 

年度 

0.0

0.5

1.0

1.5

101 102 103 104 105

本國籍 外國籍 

圖一 101-105 年設籍新北市產婦出生性別比

(依國籍) 
資料來源：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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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衛生局性別分析檢視表 

一、確認議題與問題 

(一)計畫名稱 改善新北市出生性別比差距之評估 

(二)領域(可複選) 權力、決策、影響力領域 

就業、經濟、福利領域 

人口、婚姻、家庭領域 

教育、文化、媒體領域 

人身安全、司法領域 

健康、醫療、照顧領域 

環境、能源、科技領域 

其他：  

(三)問題、現況或

性別不平等

情形之描述 

目前全國面臨少子化問題，且生育率逐年降低，加上「重

男輕女」歧視觀念仍存，導致性別篩選與墮胎現象，醫師應懷

孕婦女要求進行性別篩檢，或協助懷孕婦女墮胎，造成男女性

別比失衡。 

(四) 融入性別觀點，就議題進行統計分析 

統計指標分析： 

「出生性別比」 

文字說明 

依據出生通報統計 102 年至 105 年出生性別比資料顯示，

102年、104年及105年新北市出生性別比均高於全國(如表一)。 

圖表說明 

表一 近 4 年全國與新北市出生性別比資料一覽表 

                                          單位：男嬰活產出生數/女嬰活產出生數 

年度 全國 新北市 

102 1.078 1.085 

103 1.069 1.058 

104 1.083 1.098 

105 1.076 1.093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出生通報系統。 

附  註：自然情形下，出生性別比應≤1.06。 

二、確定預期成果 

(一)訴求 避免男女比例失衡 

(二)達成目標之統

計指標訂定 

1. 107 年出生性別比例顯著≤1.09。 

2. 計算方式：男嬰活產出生數/女嬰活產出生數。 

(三)相關法規 1. 行政院衛生署 100 年 1 月 13 日衛署醫字第 1000200809 號

令：「醫師執行非性聯遺傳疾病診斷所施行產前性別篩選之

處置，或僅以胎兒性別差異為由進行之人工流產等行為，為

醫師法第 28 條之 4 第一款規定，不得從事之醫療行為」。 

2. 人工生殖法第 16 條第 1 項第 3 款規定實施人工生殖不得選

擇胚胎性別（但因遺傳疾病之原因，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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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發展並選擇方案 

(一)方案說明 

編號 方案名稱 方案內容 

方案 1 產檢醫事機構出生

性別比輔導 

由衛生所承辦人員輔導轄區接生及產檢

醫療院所，並瞭解接生情況與出生性別比

等狀況、有無非法執行性別篩檢業務或不

當宣稱提供性別篩選服務、以及實施人工

流產是否符合法規，一年輔導比率目標值

為 75%以上。 

方案 2 出生性別比之醫事

人員教育訓練或民

眾宣導 

1. 辦理醫事人員相關訓練時，以法規面宣

導醫療從業人員不得從事產前性別鑑

定，更不得以性別差異為由施行人工流

產手術。 

2. 辦理相關宣導講座，於辦理健康促進活

動時，並放置宣導布條加強宣導性別平

等之觀念以及墮胎等倫理道德的問題。 

3. 一年辦理宣導場次目標值為 15 場

以上。 

(二)延伸議題 

將「性別平等」

之觀念推廣至

新住民 

截至 106 年 6 月底，新北市新住民人口數約達 102,065 人，103、

104 年外籍產婦之出生性別比略高於我國籍產婦(如圖一)，雖

然無相關資料佐證此為性別篩選之結果，但性別平等觀念之宣

導應不分國籍，爰除我國人民外，新北市政府衛生局亦針對結

婚來臺之新住民婦女進行生育衛教指導，以宣導”男孩女孩一

樣好”及性別平等觀念。 

 
圖一 101-105 年設籍新北市產婦出生性別比(依國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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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析並提出意見 

(一)分析比較 

方案名稱 
方案 1：產檢醫事機構出生性

別比輔導 

方案 2：出生性別比之醫事人

員教育訓練或民眾宣導 

考量因素 

出生性別比失衡之可能因素

之一為性別篩選，因係由醫療

院所端執行，為避免相關違法

情事發生，至院所輔導並查核

有其重要性。 

藉由辦理醫事人員教育訓

練、及民眾宣導，使性別失衡

之嚴重性及性別平等之觀念

能較有廣度被傳達使大眾了

解。 

(二)方案之選定： 

因兩方案均有執行之必要性，故均選定作為執行策略。 
  

五、執行決策之溝通 

(一)涉及層級

(可複選) 

1. 僅本機關              2. 涉及其他機關 

涉及中央 

涉及縣市 

涉及跨局處業務 

涉及跨科室業務 

涉及公所業務 

(二)討論會議 會議情形 會議決議重點 

1. 106 年菸害防制及衛生保

健工作考評項目聯繫會

議 

出生性別比之監測與輔導 

1. 輔導轄區內產檢醫療院所(含人

工生殖機構)。 

2. 醫事人員教育訓練或民眾宣導。 

2. 106 年護理長會議 1. 需輔導產檢醫療院所家數目標

值。 

2. 需辦理宣導活動場次目標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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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評估與監督 

(一)計畫執行機關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二)計畫主責承辦人員/科室 健康管理科 

(三)計畫評估與監督單位 新北市政府性別平等委員會(健康、醫療與照護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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